海南省地方标准
《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标准编制组
二〇二六年四月
2

目  录
一、项目简况	1
（一） 标准名称	1
（二） 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	1
（三） 起草单位	1
（四） 单位地址	1
（五） 参与起草单位	1
（六） 标准起草人	1
二、编制情况	2
（一） 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2
（二） 编制过程简介	2
（三）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3
1.标准编制原则	3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3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
（四）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5
1.主要条款	5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5
3.试验验证的论述	17
（五） 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20
（六）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20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21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21
（九） 预期效果	22
（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22
三、其它参考标准	23
四、参考文献	24





[bookmark: _Toc227875096]一、项目简况
（1） [bookmark: _Toc227875097]标准名称：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2） [bookmark: _Toc227875098]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2025-Z-001
（3） [bookmark: _Toc227875099]起草单位：海南大学
（4） [bookmark: _Toc227875100]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58号
（5） [bookmark: _Toc227875101][bookmark: OLE_LINK1]参与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海口海洋中心、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6） [bookmark: _Toc227875102]标准起草人：见表1
表1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李秀保
	海南大学
	团队负责人
	教授
	负责承担项目总体任务
	13760686646

	2
	张浴阳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负责标准的工作流程、本底调查与生态诊断、可行性论证与合理性分析
	18926106054

	3
	陈柔雯
	海南大学
	教师
	副教授
	负责标准校稿
	18588541610

	4
	高  璐
	自然资源部海口海洋中心
	副主任
	工程师
	负责收集整理送审意见
	18789287636

	5
	李元超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副主任
	副研究员
	负责标准本底调查与生态诊断、部分珊瑚移植和监测评估
	13637553830

	6
	王沛政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副主任
	教授
	负责标准修复技术实施
	18789386819

	7
	刘相波
	海南大学
	学生
	博士生
	负责标准修复方案设计、生态修复实施
	17886719183

	8
	朱文涛
	海南大学
	教师
	助理研究员
	负责标准修复成效评估及适应性管理
	17630115315

	9
	周银银
	海南大学
	教师
	副研究员
	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材料
	15202084640

	10
	赵  贺
	海南大学
	学生
	博士生
	负责标准部分可行性论证与合理性分析和修复技术实施
	15735641672



[bookmark: _Toc227875103]二、编制情况
（1） [bookmark: _Toc227875104]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列为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任务，强调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完善实现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我国南海海域作为全球珊瑚礁分布的重要区域，当前部分珊瑚礁面临底质退化、生境破碎化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编制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规程，既是落实国家“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过研发稳固破碎基底、促进珊瑚幼体附着生长等关键技术，构建三维生境结构，可有效恢复珊瑚礁生态功能，提升其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本标准的编制补充了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技术体系，标准的建立有利于规范我省珊瑚礁底质重建技术规程，针对底质退化珊瑚礁开展的修复风险预测、珊瑚修复以及修复成效评估等技术实践，有助于预测和评估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的风险，提供科学合理的珊瑚修复方案，并确保修复成效评估的准确性，避免因缺乏统一标准而导致的修复方案不合理，减少因技术操作不当引发的修复失败和资源损耗，从而有效提升珊瑚礁生境修复的成效。
本标准的意义在于为底质退化的珊瑚礁区域提供科学、规范的修复方案，精准应对珊瑚礁生境破碎化场景，稳定底质状况，增强珊瑚对底质退化的抵御能力，提高修复效率和珊瑚成活率及幼体附着率，促进珊瑚礁生态系统恢复，强化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三亚蜈支洲岛、陵水分界洲岛等案例表明，珊瑚礁修复不仅能显著改善海洋环境，还可通过休闲渔业、生态旅游等产业联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本标准的制定将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针对性的技术规范支撑。
（2） [bookmark: _Toc227875105]编制过程简介
2025年（6）月（25）日，收到《关于下达海南省2025年第（一）批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后，成立标准编制组，成员有李秀保、张浴阳、陈柔雯、高璐、李元超、王沛政、刘相波、朱文涛、周银银、赵贺。确定实施方案，并明确各自的任务分工，见表1
标准起草过程：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海南省的DB 46/T 74—2021《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要求，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处和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修复处的共同指导下，按部就班制定本标准，前期编制过程简介如下：
2025年（7）月~（11）月，标准编制组收集相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相关标准等基础资料，梳理国内外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技术研究进展与实践案例；结合海南省珊瑚礁资源分布特点，综合分析海南岛近岸及离岸海域珊瑚礁的分布特征（包括三亚蜈支洲岛、分界洲、昌江、西沙七连屿岛礁等典型区域）、底质退化现状及核心影响因素。选取三亚蜈支洲岛珊瑚礁、万宁日月湾日岛珊瑚礁等典型修复区域开展实地验证，通过多场景、多来源的实验数据支撑技术规范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为技术规范提供实践支撑。针对标准框架与关键技术要素，编制组通过工作组内部研讨、向相关领域专家发送草稿征求意见、电话咨询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建议，充分吸纳行业实践经验与学术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汇总整理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的核心技术要求、操作规范及标准工作流程，完成标准文本的起草工作。
2025年（12）月，在工作组内，进一步修改完善工作组讨论稿和编制说明，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6年（3）月，由起草单位牵头负责通过函审征求专家意见，共收到21个有关行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有代表性的标准利益方发函征求意见。截止2026年3月，征求意见收到有意见和建议的17个单位/个人，包括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研究所科技处、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资源分技术委员会、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海南南海海岸工程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海南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水产与生命学院、海南红瑚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正永生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广西海洋科学院、广西大学海洋学院、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山东清海生态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无意见的4个单位/个人：广东海洋大学、海南国为忆科环境有限公司、海南省空间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海南省铜鼓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107条意见，最终采纳意见90条，部分采纳5条，未采纳意见7条，呈技术评审会决定1条，无意见4条。
2026年（3）月，由起草单位牵头负责通过召开技术评审会讨论，会上讨论共形成65条修改意见。最终采纳58条，未采纳意见7条。
（3） [bookmark: _Toc227875106][bookmark: _Toc48770799]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_Toc227875107]1.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1.6—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6部分：规程标准》、DB46/T 74—2021《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等规范性文件制定。
（2）科学性：本标准的编制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的最新技术和标准，并注重科学指导和先进技术支持，针对底质退化程度不同的珊瑚礁区的修复技术的反复实践验证，最终制定详细的修复技术操作手册和形成标准化技术体系。
（3）适用性：本标准适用性广，尤其适用于海南省的近海和离岸海域中硬质基底减少和松散基底增加的底质退化区域，例如珊瑚礁底质退化过程中出现破碎化区域的人工恢复工作。
[bookmark: _Toc48770800][bookmark: _Toc227875108]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本标准界定了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规程中常用的术语，提供了基本原则、工作流程，确立了本底调查、退化诊断、可行性论证、修复方案设计的操作程序，规范了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1方案实施主要技术操作要求，明确了监测与评估、维护管理与归档管理等相关指标。
（2）框架内容的确定主要参考了《珊瑚礁修复指南（Coral Restoration Handbook）》、《珊瑚礁恢复概念和指南（Reef Restoration Concepts & Guidelines）》、《珊瑚礁修复手册（Reef Rehabilitation Manual）》、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HY/T 082—2005《珊瑚礁生态监测技术规程》和GB/T 45025—2024《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等。
（3）基本原则遵守GB/T 41339.1—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1部分：总则》中第4章的规定的四项原则：自然性原则、系统性原则、适宜性原则、适应性原则。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适应因地制宜原则和生态相容原则，实行科学保护与修复。
（4）生态修复程序的制定参考GB/T 41339.1—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1部分：总则》、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HY/T 082-2005《珊瑚礁生态监测技术规程》中规定的相关内容。
（5）本底调查及退化诊断的内容和方法及要求参考了GB/T 41339—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1部分和第2部分》、GB/T 12763—2007《海洋调查规范》、GB 17378—2007《海洋监测规范》、DB 46/T 657（所有部分）—2024《海洋牧场增殖放流技术规范》、GB/T 45025—2024《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GB/T 42631—2023《近岸海洋生态健康评价指南》、HY/T 0460《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GB 26123—2010《空气潜水安全要求》、GB 3097—1997《海水水质标准》中的各部分规定。
（6）可行性论证的方法和内容参考了GB/T 41339.1—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1部分：总则》中6.6节的规定内容，并且参考《珊瑚礁修复手册（Reef Rehabilitation Manual）》《珊瑚礁恢复概念和指南（Reef Restoration Concepts & Guidelines）》和国内外文献等相关资料进行编制。
（7）底质退化区域珊瑚礁生态修复方案设计、修复措施遵循GB/T 41339—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1部分和第2部分》的要求。针对不同底质退化区域的类型提出了不同的修复策略和相应生境营造技术和珊瑚物种选择，在此基础上结合已经开展的珊瑚礁修复的成功案例研究和实际工作经验，推荐以生境营造技术用以修复破碎化区域的底质类型。确立本标准的珊瑚移植内容包括：苗种来源和移植原则、珊瑚苗种规格、珊瑚物种的组合应用原则、不同形态珊瑚适宜的移植方式、跟踪监测、效果评估和维护管理。
（8）生态修复方案实施的内容和方法参照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DB 46/T 657（所有部分）—2024《海洋牧场增殖放流技术规范》以及《珊瑚礁修复手册（Reef Rehabilitation Manual）》《珊瑚礁恢复概念和指南（Reef Restoration Concepts & Guidelines）》和国内外文献资料中的相关内容编制。严格按照修复方案设计进行，注意修复区域定位，依据方案设计所规划的修复技术进行实施，并开展投放记录和进行警示标记工作。
（9）监测与评估、维护和归档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参照GB/T 45025—2024《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编写。进行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跟踪监测和效果评估，设定修复面积与成活率要求。维护管理包括适应性管理和养护管理，并对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档案进行归档管理。
[bookmark: _Toc227875109]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GB/T 45025—2024《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制定的，是相关条例的补充和细化。与本标准密切相关的二个标准的关系如下： 
（1）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规定了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内容，该标准对珊瑚礁多营养层次的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技术进行了综合规范。本标准主体内容编制遵循此项标准，主要针对底质退化珊瑚礁和进行生态修复综合指标分析可行性论证；同时结合已经开展的珊瑚礁修复的成功案例研究，补充增加了不同的生境营造修复技术等相关内容，并对珊瑚移植的苗种来源、苗种规格、物种移植原则、不同形态珊瑚适宜的移植方式进行了详细阐述，因此更具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GB/T 45025—2024《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规范了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修复效果评估的标准，规定了与珊瑚礁生态修复效果密切相关监测指标。本标准在遵循此标准的基础上，对修复面积、成活率的判断和要求等关键指标进行了细化补充，补充扩展了适应性管理、养护管理以及归档管理的详细内容，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因此，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与现行标准协调一致。
（4） [bookmark: _Toc227875110]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bookmark: _Toc227875111]1.主要条款
本标准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原则、生态修复程序、本底调查、退化诊断、可行性论证、方案设计、方案实施、监测与评估、维护管理、归档管理和附录组成。其中“退化诊断”、“可行性论证”、“方案设计”和“方案实施”是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bookmark: _Toc227875112]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1）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程序，规定了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本底调查、退化诊断、可行性论证、方案设计、方案实施、监测与评估、维护管理和归档管理等阶段的操作指标，描述了各阶段相应的证实和追溯方法。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涉及的内容主要引用：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41339.1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1 部分：总则
GB/T 41339.2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
GB/T 45025  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
GB 26123  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HY/T 0460.5  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第5部分：珊瑚礁
（3）术语和定义
表2	本标准文件列入的术语、定义及说明
	序号
	术语
	常用术语定义说明

	1
	珊瑚礁
	参照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3.1定义珊瑚礁

	2
	生态基线
	参照GB/T 41339.1—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1 部分：总则》3.3定义生态基线

	3
	参照生态系统
	参照GB/T 41339.1—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1 部分：总则》3.4定义参照生态系统

	4
	珊瑚礁底质
	参照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6.1.2定义珊瑚礁底质

	5
	硬质基底
	参照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6.2定义硬质基底

	6
	松散基底
	参照 GB/T 45025—2024《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7.5.2定义松散基底

	7
	底质退化
	参照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6.5定义底质退化

	8
	破碎化区域
	参照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附录A定义破碎化区域

	9
	先锋物种
	参照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附录A定义先锋物种

	10
	珊瑚苗圃
	参照GB/T 41339.2—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8.2生态修复管理与维护

	11
	生境营造技术
	参照DB45/T 2886—2024《珊瑚人工礁生态恢复技术规程》定义3.6 珊瑚礁生态恢复


（4）基本原则
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宜遵守GB/T 41339.1的相关规定。
（5）生态修复程序
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程序主要是将GB/T 41339.1—2022、GB/T 41339.2—2022、GB/T 45025—2024、HY/T 082—2005中的本底调查、退化诊断、可行性论证、方案设计、方案实施、监测与评估、维护管理和归档管理等部分梳理提炼，结合编制单位长期进行的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工作经验，再结合三亚蜈支洲岛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施工建设，最终总结形成该流程（图1）。
[image: ]
图1 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程序
（6）本底调查
依据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规程的修复目标，对修复区域进行本底调查与生态诊断，主要从资料收集、调查安排（包括调查时间、调查范围、确定参照系统、修复选址、站位和断面布设）、调查要素等方面出发。
6.1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参照GB/T 41339.1—2022中6.1.1的规定，历史资料的收集对于珊瑚修复的地点决策至关重要，能够帮助确定退化前的生态状态，为修复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6.2调查安排
1 调查时间
调查时间参照GB/T 41339.1—2022中6.3.4的规定，宜开展至少一次全面基线调查；调查时间可根据区域生态系统特征和修复项目需求而定。
2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应涵盖修复区、对照区及其周边可能影响修复项目或受到项目影响的区域。修复区的监测直接评估干预效果，对照区提供自然状态下的基准数据以排除环境波动干扰，而周边区域调查则能识别生态溢出效应（如幼虫扩散或污染输入）、管控外部威胁（如渔业活动或陆源污染），并确保生态连通性（如幼虫补给和生物迁移）。三者结合可科学评估修复成效，避免高估成果或忽视潜在风险，同时协调社会经济效益（如旅游和渔业影响），最终实现可持续的珊瑚恢复，忽略任何一环均可能导致资源浪费或项目失败。
3 确定参照生态系统
确定珊瑚礁参照生态系统宜遵守GB/T 41339.2—2022中6.4的规定，参照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底质类型环境与生态系统特征宜同修复区保持相似，如无满足要求的珊瑚礁，宜将修复区未受干扰时的珊瑚礁历史数据作为参照生态系统。
4 修复选址
经过编制单位的相关修复经验和专家质询建议，修复区域应避免选择在台风影响频繁的东南方向海域，宜优先选择地形平坦的半封闭海湾内。
5 站位与断面布设
参照GB/T 41339.1—2022中6.3.3的规定，调查站位宜均匀覆盖修复区域、对照区域和参照生态系统范围；调查站位布设宜考虑地形地貌、底质类型、水深、盐度、海流流向、生物群落等要素的空间差异和梯度变化，空间差异大的区域可视情况增加站位密度；调查站位宜分布均匀，调查站位应不少于3个,区域空间差异大的区域可视情况增加站位密度，每个调查站位至少布设一条60m的断面。
6.3调查要素
6.3.1现场调查指标及调查方法
参考《HY/T 0460.5—2024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第 5 部分：珊瑚礁》，确立本标准内容应对底质类型（包括活珊瑚覆盖率、礁石覆盖率、碎石覆盖率、沙覆盖率、泥覆盖率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指标有助于定量描述珊瑚礁底质的现状。
参考《GB 17378.4—2007海洋监测规范 第4部分：海水分析》，确立本标准内容应对海水要素（水温、水深、光照强度、pH值、透明度、悬浮物含量、浊度、盐度、溶氧量、化学需氧量、亚硝酸盐、硝酸盐、氨氮、磷酸盐、油类污染物、重金属污染物）进行监测调查，这些因素对珊瑚的生长、生存和繁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HY/T 0460.5—2024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第 5 部分：珊瑚礁》，确立本标准内容应对造礁石珊瑚（覆盖率、物种组成、硬珊瑚幼体补充量以及患病珊瑚的数量）和其他珊瑚礁生物（海绵、多孔螅、海葵、珊瑚礁鱼类的密度和种类、大型无脊椎动物和敌害生物的密度和种类、大型藻类的类群和覆盖率）进行监测调查，这些生物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生态功能组分，其物种组成和丰度能反映珊瑚礁的健康状态；
参考《GB/T 41339.1—2022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1 部分：总则》，确立本标准内容应对海域的地块权属和人为干扰活动进行确认。参考《HY/T 0460.5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第 5 部分：珊瑚礁》，确立本标准内容应对功能区划分、病害状况（珊瑚白化、珊瑚疾病的发生时间和频率）和极端天气（热带气旋、海洋热浪、台风和风暴潮的发生时间和频率）进行调查。
（7）退化诊断
参照GB/T 41339.2—2022等资料，生态修复应在充分评估生态基线条件基础上开展，避免对稳定生态系统实施不必要的工程干预。应结合调查区域的历史数据、相邻健康礁区数据和相关文献资料，综合分析调查区域的底质组成应为自然扰动或人为活动影响导致，而非天然底质分布。确立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的指标应从表3列出的硬质基底和松散基底的覆盖率比例组成考虑。
当硬质基底覆盖率＞60%，表明礁体结构相对稳定，自然恢复潜力较高，因此，不纳入修复范围；珊瑚礁恢复依赖于稳定礁体结构及碳酸盐框架基础，若缺乏稳定礁体结构，生态恢复路径与珊瑚礁系统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当松散基底≥80%且无礁体结构，不纳入本文件修复范围。在珊瑚礁退化过程中，礁体结构破坏通常表现为松散基底（珊瑚碎屑）比例增加，高比例松散基底会阻碍珊瑚补充并延缓生态恢复。因此，本表采用松散基底覆盖率作为退化程度分级依据，松散基底[40%~60%)为轻度退化，松散基底60%~80%：中度退化，松散基底≥80%（且仍保留礁体结构）为严重退化。
本标准中底质退化分级阈值（40%、60%、80%）综合参考了国际珊瑚礁监测指标体系（Global Coral Reef Monitoring Network）、珊瑚幼体附着研究以及生态修复实践经验。其中，约50%–60%的松散基底比例被认为是珊瑚自然恢复能力显著下降的临界区间，而当松散基底比例超过80%时，生态系统通常丧失自然恢复能力，需要采取工程性修复措施。因此，本标准在此基础上对退化程度进行分级，以增强工程应用的可操作性。
表3	底质退化程度诊断表
	指标类别
	诊断标准
	诊断结果
	修复适用性

	底质退化程度
	硬质基底覆盖率
	＞60%
	稳定礁体底质
	不纳入本文件修复范围

	
	硬质基底覆盖率≤60%，且松散基底覆盖率
	≥40%，且＜60%
	轻度退化
	纳入本文件修复范围

	
	
	≥60%，且＜80%
	中度退化
	纳入本文件修复范围

	
	
	≥80%，且有礁体结构
	严重退化
	纳入本文件修复范围

	
	松散基底覆盖率
	≥80%，且无礁体结构
	天然非礁体底质
	不纳入本文件修复范围


（8）可行性论证
结合生态基线调查结果，确立可行性论证的内容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包括底质退化程度可行性、海水要素可行性、生物群落可行性和威胁因素可行性。珊瑚修复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参照GB/T41339.2—2022等资料，另外，本标准参考《珊瑚礁修复手册（Reef Rehabilitation Manual）》《珊瑚礁恢复概念和指南（Reef Restoration Concepts & Guidelines）》和国内外文献资料，并结合编制单位的实践经验和相关专家的分析质询，最终确立，底质退化程度是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的核心指标最为重要，赋分为50分；海水要素是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基础，赋分20分；珊瑚礁生物群落是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重要指标，赋分20分；威胁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主要依据专家结合实际情况评判，赋分10分，合计100分。赋分标准参考表4-表7。
8.1指标监测值
指标检测值按公式（1）计算：

式中：
——第i个指标的平均监测值，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第i个指标监测值;
n——第i个指标的监测个数。
8.2三级指标赋分
根据公式(1)的计算结果，参照表A.1、表A.2、表A.3和表A.4或根据专家评议给出三级指标赋分WⅢi i。
8.3逐级计分
根据三级指标赋分按公式（2）、公式（3）、公式（4）逐级计算：



式中：
WⅢi——第i个三级指标赋分，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WⅡi——第i个二级指标赋分，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WⅠi——第i个一级指标赋分，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W——综合得分，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n——指标数。
8.4可行性论证结果
根据W值将生态修复适宜性划分为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不适宜四个等级。
——综合总分为[80,100]时，表明很适宜开展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
——综合总分为[60,80)时，表明适宜开展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
——综合总分为[40,60)时，表明基本适宜，可通过人为干扰提高适宜性后开展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
——综合总分为[0,40)时，表明不适宜，不建议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
表4  底质退化程度可行性评估指标赋分参照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参考范围
	赋分WⅢi

	底质退化程度
	硬质基底覆盖率≤60%，且松散基底覆盖率
	≥80%，且有礁体结构
	[40,50]

	
	
	≥60%，且＜80%
	[20,40）

	
	
	≥40%，且＜60%
	[0,20）


表5  海水要素可行性评估指标赋分参照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参考范围
	赋分WⅢi

	海水要素
	水质条件
	符合GB 3097海水水质一类和二类水质标准
	[3,5]

	
	
	符合GB 3097海水水质三类类水质标准
	[1,3）

	
	
	符合GB 3097海水水质四类水质标准
	[0,1）

	
	水温范围
	夏季最热月份均温SST＜30℃
	[3,5]

	
	
	夏季最热月份均温30℃＜SST＜32℃
	[1,3）

	
	
	夏季最热月份均温SST＞32℃
	[0,1）

	
	光照
	平均光照＞50µmol/m²/s，
	[3,5]

	
	
	20~50µmol/m²/s
	[1,3）

	
	
	＜20µmol/m²/s
	[0,1）

	
	悬浮物
	＜20mg/L
	[3,5]

	
	
	20～40mg/L
	[1,3）

	
	
	＞40mg/L
	[0,1）


表6  海水要素可行性评估指标赋分参照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参考范围
	赋分WⅢi

	生物群落
	硬珊瑚幼体补充量
	≥1个/m²
	[3,5]

	
	
	≥0.5个/m²，＜1个/m²
	[1,3）

	
	
	＜0.5个/m²
	[0,1）

	
	珊瑚礁鱼类密度
	≥1个/m²
	[3,5]

	
	
	≥0.5个/m²，＜1个/m²
	[1,3）

	
	
	＜0.5个/m²
	[0,1）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密度
	≥1个/m²
	[3,5]

	
	
	≥0.5个/m²，＜1个/m²
	[1,3）

	
	
	＜0.5个/m²
	[0,1）

	
	敌害生物
	未检测出
	[3,5]

	
	
	临近阈值
	[1,3）

	
	
	超过阈值
	[0,1）


表7  威胁因素可行性评估指标赋分参照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参考范围
	赋分WⅢi

	自然因素
	极端天气、珊瑚病害情况
	基本无影响
	[3,5]

	
	
	轻度影响
	[1,3）

	
	
	严重影响
	[0,1）

	人为干扰
	海洋污染、海洋工程、渔业捕捞活动、污染排放等
	基本无影响
	[3,5]

	
	
	轻度影响
	[1,3）

	
	
	严重影响
	[0,1）


（9）方案设计
9.1总体要求
参照GB/T 41339.1—2022和GB/T 41339.2—2022资料，确立本标准中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方案设计与实施的总体要求参考GB/T 41339.1—2022中7.2.1的规定，应符合；
1 珊瑚修复技术应采取因地制宜的理念，合理的应用多种修复工具进行组合应用，合理的技术组合能够形成技术互补、分散风险，并提高修复的整体成功率；
2 当修复规模较大、珊瑚需求量较高时，应优先建立本地珊瑚苗圃，开展苗种培育与扩繁，以满足规模化修复需求；
3 合理布局多个修复点，通过多点位修复工作提升整体区域内生态系统的恢复。
9.2修复目标确定
参照GB/T 41339.2—2022等资料，确立本标准的珊瑚礁修复目标参考GB/T 41339.2—2022中7.1的要求，即：珊瑚礁生态修复目标内容宜包括具体目标和阶段目标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宜包括修复目标种类和数量、修复范围、提升造礁石覆盖率水平、提高生物多样性、珊瑚成活率和修复面积等详细指标，阶段目标宜包括至具体时间节点要达到的工程完成进度、要实现的生态或环境指标、生态系统的恢复水平等内容，总体目标宜包括恢复珊瑚礁生态结构、提高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和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等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另外，细化本标准的具体生态修复目标还应包括修复后的珊瑚成活率和修复面积；阶段目标应该明确短期目标（1年~2年）、中期目标（3年~5年）和长期目标（6年~10年）；并分别明确各阶段的实施重点与生态恢复效果。短期阶段以工程实施和初期成活为主，中期阶段以群落结构形成与功能恢复为主，长期阶段以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自我维持能力提升为目标。
9.3修复方案
9.3.1基本要求
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方案设计的基本要求宜遵守GB/T 41339.1—2022中7.2.1的规定。
9.3.2修复方案主要内容
9.3.2.1底质轻度退化的修复方案
底质轻度退化区域通常仍保留一定比例的稳定硬质基底，礁体结构基本完整，具备一定的自然恢复潜力。相关研究表明，在基底稳定且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珊瑚幼体能够自然附着并实现群落更新，因此该类区域不宜采用高强度工程干预措施。本条款提出以“促进自然恢复”为主的修复策略，通过适度引入小型生境营造结构（如金属框架、网格板等），为珊瑚附着提供更多微生境，同时减少对原有礁体的扰动。
在生物配置方面，优先选择生长速率快、扩展能力强的分枝型珊瑚（如鹿角珊瑚属），能够在短期内提高覆盖率，增强群落竞争力，从而加快生态恢复进程。该技术路径体现了生态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在降低工程成本的同时，提高修复效率和生态适应性。
9.3.2.2底质中度退化的修复方案
底质中度退化区域表现为礁体结构破碎化明显，松散基底比例较高，珊瑚自然补充能力受到限制。研究表明，在此类环境中，单纯依赖自然恢复难以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重建，需要通过人工干预改善基底条件并引导群落恢复。因此，本条款提出以“生境结构重建与珊瑚覆盖提升相结合”为核心的修复策略。
在工程措施方面，采用小型与中型生境营造技术相结合（如小型人工礁等），增强底质稳定性并提供三维空间结构，为珊瑚附着和鱼类栖息创造条件。在生物措施方面，强调多物种配置，通过引入不同生态位的珊瑚种类，降低单一物种风险，提高群落结构复杂性和系统稳定性。该方案体现了由“自然恢复”向“人工调控”过渡的修复思路。
9.3.2.3底质重度退化的修复方案
底质重度退化区域通常表现为礁体结构严重破坏甚至丧失，松散基底占主导，生态系统已基本失去自然恢复能力。大量研究表明，在缺乏稳定附着基底的条件下，珊瑚幼体难以定殖，修复失败风险显著增加。因此，本条款明确提出以“生境重建”为优先目标，通过工程化手段恢复底质结构稳定性。
在工程措施方面，采用小型、中型及工程化生境营造技术组合（如大型人工礁、火山石铺设等），构建稳定的三维基底结构，改善水动力环境并促进沉积物稳定。在生物配置方面，采用多物种、多形态（分枝型、块状、片状）及多生态功能组合，引入先锋物种以实现快速占据空间，同时逐步构建复杂稳定的珊瑚群落结构。该方案体现了“先结构、后生物”的修复原则，是应对高强度退化环境的必要技术路径。
9.3.3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措施
参照《珊瑚礁修复手册（Reef Rehabilitation Manual）》、《珊瑚礁恢复概念和指南（Reef Restoration Concepts & Guidelines）》和国内外文献资料，并结合本单位的实践经验，经有关专家的分析咨询，确立破碎化区域的修复主要采用生境营造技术（见图2）。
生境营造技术主要包括：
a)	以钢筋、钢管和网格板等金属材料为主制成的框架结构进行珊瑚移植，如珊瑚拼台修复技术；
b)	以天然材料为主的物体，如天然石块和木桩等材料覆盖或嵌入基底再进行珊瑚移植，如火山石修复技术；
c)	以混凝土、水泥和沙浆等材料制作的人工构筑物或人工礁覆盖基底后进行珊瑚移植；
d)	使用特殊材料利用3D打印等技术制成仿珊瑚礁体结构覆盖基底，再进行珊瑚移植。
生境营造技术的应用遵从以下要求：鼓励使用具有创新性结构和材料的天然物体和人工构筑物，如玄武岩材料，天然树脂材料等；能够为自然补充的幼体提供沉降基底，吸引珊瑚幼体沉降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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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境营造技术
注：(a)-(b)钢筋、钢管和网格板等金属材料的修复工具；(c)浮标和绳子等材料的修复工具；(d)天然石块作为修复材料；(e)-(f)混凝土材料的修复工具
9.4珊瑚移植
9.4.1苗种来源
珊瑚苗种的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修复珊瑚的苗种必须来自持有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特许捕捉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等资质条件；修复项目所需的造礁石珊瑚种苗必须来自于珊瑚苗圃，且为本地海域的常见珊瑚种类；不准许采捕自然生长珊瑚后直接用于移植项目。
9.4.2珊瑚苗种规格
经专家咨询结果和本单位实践经验，细化用于底质退化区域移植的珊瑚苗种规格应符合以下要求：
枝状珊瑚：珊瑚断枝长度应不小于7cm；块状珊瑚：珊瑚碎片大小应不小于5cm×5cm；叶状珊瑚：珊瑚碎片大小应不小于5cm×5cm；以保证珊瑚的存活和生长速度。
9.4.3珊瑚物种移植原则
根据本单位修复经验，珊瑚物种的组合应用原则，移植珊瑚应该遵从如下要求：
1 移植的珊瑚物种应涵盖不同多种生态功能如能够迅速提示珊瑚覆盖率的鹿角珊瑚属物种(Acropora sp.)，如能够率先定殖并创造恢复条件的先锋珊瑚物种(Pocillopora sp.)和抗逆性较强的滨珊瑚物种(Porites sp.)等；
2 不同形态和物种的珊瑚在修复区域应呈现空间分布上的多样化，增加生态位分化，（如生长迅速的分枝状和片状珊瑚物种离基底距离＞30cm，抗逆性较强的块状珊瑚离基底距离≤15cm）；
3 鼓励在移植工具上交叉移植多种形态和多种珊瑚物种，促进种间互利共生，构建物种间的多样化生态位；
4 交叉移植多种形态和多种珊瑚物种应该具有合适的横向空间分布，减少资源竞争和单一物种扩张（不同形态珊瑚彼此移植间距≥30cm）；
5 交叉移植分散风险，增强恢复区域的生态弹性。
9.4.4不同形态珊瑚的移植固定技术
根据专家咨询结果和本单位实践经验，总结出不同形态珊瑚的移植固定技术应结合珊瑚形态特征灵活选择移植工具，保证移植珊瑚的正常健康生长，移植固定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技术：
9.4.4.1分枝状珊瑚
建议优先使用扎带、细绳或钢丝绳等线状物体进行固定（见图3a）。这些材料灵活性高，可根据分枝状珊瑚的形态调整绑扎方式，确保珊瑚稳定且不易受水流冲击影响；
9.4.4.2片状珊瑚
片状珊瑚的固定适合采用锯齿夹、铁夹等支撑物作为连接器，并配合扎带等线状材料将夹具与移植基座固定在一起（见图3b）。选择夹具时，应确保材料耐腐蚀且无毒，以避免对珊瑚和环境的潜在不良影响；
9.4.4.3块状珊瑚
对于块状珊瑚，建议使用弹性夹片、生物胶或其他环保型粘合剂进行固定（见图3c）。在实际操作中，应根据块状珊瑚的形状选择合适的固定工具，确保贴合度良好并避免过度压迫珊瑚组织。粘合剂的使用量需适度，以免阻碍珊瑚表面的呼吸和营养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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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枝状珊瑚移植示意图           b)片状珊瑚移植示意图           c）块状珊瑚移植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分枝状珊瑚碎片
2——扎待
3——移植基底
4——片状珊瑚碎片
5——锯齿夹
6——水下生物胶等粘合剂
7——块状珊瑚碎片
图3 不同形态珊瑚移植示意图
（10）生态修复实施
参照《珊瑚礁修复手册（Reef Rehabilitation Manual）》《珊瑚礁恢复概念和指南（Reef Restoration Concepts & Guidelines）》和国内外文献资料，并结合本单位的实践经验，经有关专家的分析质询，确立本标准的生态修复实施包括：总体要求、修复区域定位、修复工作实施、投放记录和警示标记。
10.1总体要求
参照GB/T 41339.2—2022等资料和专家咨询结果，确立本标准珊瑚礁修复技术方案实施遵循GB/T 41339.2—2022中8.1的规定，并注意以下事项：
1 拟采用的修复技术应先开展小规模试验验证，评估其适用性和有效性后，再进行规模化应用。
2 修复过程应严格按照经论证的生态修复方案执行，如发生不可控的因素导致方案执行出现偏差，应及时与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协调反馈；
3 修复实施过程中加强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持，根据不同区域环境、不同类型的损害情况采取相应的修复方法，结合修复区域环境特点因地制宜选择种苗进行引种或移植。
10.2修复区域定位
采用定位仪对已设定的修复海域进行定位，四周设置浮标/浮球，针对体积和重量较大的人工构筑物应在投放区域设置醒目标志物，并在修复区域的海底设立明显的标示，便于清晰判别。
10.3修复工作实施
修复工作应依据方案设计所规划的修复技术进行实施，；修复工具投放前应进行清洁处理，避免引入外来物种或污染物；潜水作业应符合GB 26123—2010《空气潜水安全要求》相关要求；若修复工具的体积和重量较小，可通过潜水员水下进行转移并投放若修复工具的体积和重量较大，则应该使用船舶进行精准投放； 修复工具投放过程中，应避免对自然生长的珊瑚造成损坏。
10.4投放记录
修复工具投放时，应对其进行编号统计并记录投放位置，待所有礁体投放完成后，应对每个礁体的位置进行准确测定和统计。
10.5警示标记
修复区域周围应适当安放国际通用的警示航标，保障船只航行和渔船作业安全，同时避免珊瑚修复工具被破坏。
（11）监测与评估
11.1 跟踪监测
参照GB/T 45025—2024等资料和专家咨询结果，确立本标准的跟踪监测方法宜遵循GB/T 45025—2024中7的规定，并注意以下事项：
重点监测指标宜包括移植珊瑚成活率，底质类型变化（珊瑚覆盖率等），珊瑚群落（包括珊瑚礁栖鱼类、大型无脊椎动物、珊瑚幼体补充量和种类）和国土空间功能的修复成效。
11.2 效果评估
参照GB/T 45025—2024等资料和专家咨询结果，确立本标准的跟踪监测方法宜遵循GB/T 45025—2024中8.2.3的规定。
11.2.1 修复面积
根据专家咨询结果和本单位实践，确立本标准修复面积应注意以下事项：
修复面积为实际投礁面积与辐射修复面积之比应≥30%，其中实际投礁面积指的是实际投放人工构筑物或人工礁所覆盖的区域面积。辐射修复面积则是指修复工具在其作用范围内，能够影响、修复或改善的区域面积，通常是基于修复工具的设计和功能，可能包括其直接覆盖的区域以及通过扩展效应所影响的周围区域。该比值≥30%是为了确保修复工具具有足够的空间覆盖能力，能够有效地发挥修复作用。如果实际投礁面积与辐射修复面积之比过低，说明修复工具的实际修复范围可能较为有限，修复效果也可能不足。
11.2.2 成活率
11.2.2.1 珊瑚存活判断
根据专家咨询结果和本单位实践，确立本标准成活率标准应注意以下事项：
珊瑚的存活组织与初始移植活珊瑚组织的比值＞5%被认为是存活，评估移植珊瑚或其他修复手段后珊瑚的存活情况，以确定修复效果和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根据专家咨询结果和本单位实践，确立本标准成活率标准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 一般而言，项目竣工时珊瑚存活率≥95%，项目验收合格满一年的珊瑚存活率≥70%，项目验收合格满三年珊瑚存活率≥60%，具体标准可根据不同的修复目标和环境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bookmark: _Toc227328968][bookmark: _Toc227414096]（12）维护管理
12.1适应性管理
参照GB/T 45025—2024等资料和专家咨询结果，确立本标准的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宜遵循GB/T 45025—2024中9的适应性管理建议，并注意以下事项：
① 如果修复项目的阶段性目标达成，可以进行阶段性或总项目验收；
② 如果修复项目的阶段性目标未达成，可以采取多次补充措施，如珊瑚补充种植、修复工具修缮等，进行适应性管理，确保珊瑚成活数量达到要求；
③ 项目验收时，近3个月内种植的珊瑚不宜统计在内；
④ 根据生态修复效果的阶段性评估结果，应对生态修复项目进行详细勘察，消除威胁修复工具和移植珊瑚的潜在风险；
⑤ 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如台风、热白化、敌害生物暴发、渔业活动破坏等事件发生，应立即对突发情况进行监测评估，确定受损程度和修复补偿需求；
⑥ 提倡多次修复，在不可抗事件发生后，应积极采取补偿措施，对生态修复项目进行补偿，并对修复技术和方法进行相应的优化调整；
⑦ 修复补偿后，应加强监测频率，密切关注修复区域的变化，确保补偿措施能够满足最终的修复目标。
12.2养护管理
参照GB/T 41339.2—2022等资料和专家咨询结果，确立本标准的生态养护遵循GB/T 41339.2—2022中8.2的规定，并注意以下事项：
① 积极引导和教育渔民遵守相关渔业管理政策和规定，驱赶捕鱼者，共同推动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
② 在完成初步恢复后需持续跟踪监测效果并做好长期管理工作，包括通过定期监测和采集样本评估修复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管理策略；
③ 设置修复区域标识，定期检查、维修与更换修复区内设施与种苗；
④ 定期清除珊瑚礁区域内的渔网和垃圾, 清理敌害生物和大型海藻，如长棘海星、核果螺等；
⑤ 加强珊瑚礁修复的科普教育与环保意识，通过广泛宣传普及海洋生态知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珊瑚礁保护行动。
（13）归档管理
参照GB/T 41339.1—2022等资料和专家咨询结果，确立本标准宜遵循GB/T 41339.1—2022中8.2.2的规定，将生态修复管护实施过程中有关方案、管理、技术等文件、资料和技术成果及时立卷归档，并妥善保存，并注意以下事项。
① 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档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专项调研报告、分析评价报告、设计方案、监理报告、验收报告、成效评估报告、竣工资料、审计或审核报告、项目区修复前后的影像资料，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各项委托工作的相关合同等；
② 以上档案内容涵盖了整个修复项目的各个阶段，包括前期调研、方案设计、施工监理、修复验收、成效评估等方面的资料，以全面记录和管理修复过程中的所有关键信息；
③ 档案保存年限的确定需要根据资料的重要性、法律效力以及生态修复项目长期监测需求来决定；
④ 根据不同档案的性质和需求，档案保存年限原则上分为三类：短期保存（三年）、长期保存（五年）和永久保存；
⑤ 短期保存的档案一般为对项目的短期管理和监测有重要作用的文件；长期保存的档案则是对项目实施效果、修复情况具有持续影响的资料；永久保存的档案则是具有法律效力或对后续生态修复工作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资料。
[bookmark: _Toc227875113]3.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选择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和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为试样，分别开展了基线调查、珊瑚礁生态诊断和建设可行性评估、底质退化生态修复实施、效果评估和维护管理等步骤。
（1）基线调查
2017年7月，在蜈支洲岛进行环岛珊瑚礁资源和海洋环境调查（案例一），最终形成《三亚蜈支洲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现状与保护蓝皮书2017》监测报告，为蜈支洲岛珊瑚礁现状进行评估。
2022年4月，在分界洲岛进行珊瑚礁资源和海洋环境调查（案例二），最终形成《万宁日月湾（日岛）填海项目生态恢复方案》监测报告，为分界洲岛珊瑚礁现状进行评估。


表8 基线调查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案例1监测结果
	案例2监测结果

	底质类型
	珊瑚礁底质类型
	活珊瑚覆盖率、礁石覆盖率、碎石覆盖率、沙覆盖率、泥覆盖率
	礁石和碎石：均值56.9%
砂：11%
	碎石、沙和泥总覆盖率约为50%

	海水要素
	海水要素
	水温、水深、光照强度、pH值、透明度、悬浮物含量、浊度、盐度、溶氧量、化学需氧量、亚硝酸盐、硝酸盐、氨氮、磷酸盐、油类污染物、重金属污染物
	13个站点水质符合《GB 3097海水水质标准》一类标准
	符合《GB 3097海水水质标准》一类标准

	群落组成及受损程度
	造礁石珊瑚
	覆盖率、物种组成、珊瑚幼体补充量以及患病珊瑚的数量
	蜈支洲岛覆盖率均值约为20.6%；
石珊瑚组成13科40属90种，多孔螅2种；
珊瑚幼体补充密度均值为4.1个/m2；
患病珊瑚数量未检出。
	分界洲岛区域覆盖率；
石珊瑚组成科属种，多孔螅2种；
珊瑚幼体补充密度均值为；
患病珊瑚数量未检出。

	
	其他珊瑚礁生物
	海绵、多孔螅、海葵、珊瑚礁鱼类的密度和种类、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密度和种类、大型藻类的类群和覆盖率
	海绵：0.35%、
多孔螅：0.65%、
鱼类密度和种类：15.24 ind/m2
11科39种、
大型无脊椎密度和种类：0.97ind/m2
海参7种，海胆7种，海星4种，砗磲1种，海螺7种、
大型藻类覆盖率和种类：0.5%，8种
	海绵：0%、
多孔螅：0%
鱼类密度和种类：＜1ind/m2
大型无脊椎密度和种类：＜1ind/m2
海参2种，海胆无
大型海藻覆盖率和种类
0.2%，2种


	区域管理状况与威胁因素
	地块权属
	海域地块权属确认
	归属确认
	归属确认

	
	功能区划分
	军事海区、交通航道等功能区划分确认
	确认无冲突
	确认无冲突

	
	极端天气
	热带气旋、降雨量、海洋热浪、强风和风暴潮的发生时间和频率
	基本无影响
	基本无影响

	
	病害状况
	珊瑚白化、珊瑚疾病的发生时间和频率
	基本无影响
	基本无影响

	
	人为干扰
	渔业捕捞活动等 
	无
	无


（2）珊瑚礁生态诊断和建设可行性评估
依据珊瑚礁资源调查报告和海洋环境调查监测报告，通过退化诊断分析在蜈支洲岛和分界洲岛海域筛选出适宜进行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的位置，对建设海域的海洋环境、珊瑚礁生物群落、人类活动和管理政策等指标评估分析，确认底质退化修复珊瑚礁的可行性。经过底质类型筛选，选择礁石覆盖率≤30%、碎石和砂覆盖率≥60%、珊瑚覆盖率＜10%的区域，进行生境营造修复。
（3）实施建设
2017年8月在蜈支洲岛北侧退化区域投放8吨火山石对破碎化礁盘进行固定，共修复约300m2；2019年9月，在蜈支洲岛北侧实验区域投放工型礁体和船型屋礁体，共计70余个，修复面积约超过1000m2；2021年4月，在蜈支洲岛北侧实验区域投放珊瑚拼台礁体，进行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截至2025年5月，投放珊瑚拼台礁体共计约700余个；经统计，在蜈支洲岛的底质退化珊瑚修复项目实施中，移植珊瑚超过2万株，修复效果显著，总结了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的成熟经验和技术。
2022年4月，在分界洲岛底质退化区域利用拆卸式苗圃、珊瑚拼台礁体和铁钉移植方式移植珊瑚1133株，在经历高温事件和台风影响之后，通过适应性管理策略开展珊瑚补种，经过多个航次的评估，整体修复效果显著。移植珊瑚在修复区表现出良好的成活率和生长状况。
（4）效果评估和维护管理
经过蜈支洲岛的实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实验表明，截至2023年，火山石修复效果显著，修复期珊瑚覆盖率增加到27.7%，幼体补充量为7.5个m-2，大型无脊椎动物密度达到3.4个m-2，鱼类密度为120.7尾100-1·m-2，生态修复的效果为显著改善；人工礁体（工形礁、船型屋礁、珊瑚拼台）移植珊瑚在移植后两年的存活率超过了83%，珊瑚覆盖率增加超过符合实施方案的验收要求，验证了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能够为珊瑚礁生态修复提供科学、规范的技术指导，确保修复工作的标准化与合理化。
表9 蜈支洲岛修复效果评估结果（2023年9月监测）
	指标/区域
	火山石
	工型礁

	珊瑚覆盖率
	27.7%
	43.4%

	存活率
	未移植珊瑚
	74.91%

	珊瑚幼体密度
	7.5个m-2
	6.025个m-2

	大型无脊椎动物密度
	3.4个m-2
	1.49个100m-2

	鱼类密度
	120.7尾100-1·m-2
	381.9尾100-1·m-2


表10 分界洲岛修复效果评估结果（2023年4月监测）
	指标/区域
	珊瑚拼台

	珊瑚覆盖率
	5.20%

	存活率
	93%

	珊瑚幼体密度
	4.48个m-2

	大型无脊椎动物密度
	0.01个100m-2

	鱼类密度
	32.00尾100-1 m-2


委托自然资源部海口海洋中心作为第三方单位，验证评估底质退化珊瑚礁修复技术在分界洲岛修复项目中应用的效果情况，形成了《万宁日月湾日岛珊瑚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并分析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5） [bookmark: _Toc227875114]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中涉及的技术内容与发明专利《一种修复礁盘破碎化珊瑚礁区的方法及珊瑚拼台》（专利号：ZL 2022 1 0374323.1）相关。该专利由海南大学申请并持有，申请日为2022年4月11日，授权公告日期为2023年4月14日，公告号为CN 114586711 B。发明人包括李秀保、刘相波、夏景全、朱文涛、朱铭、陈柔雯及王爱民。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保护期限为20年，自申请日起计算。
为确保本标准的实施合法合规，如需应用专利技术，应事先与专利权人海南大学进行书面沟通，签署相应的授权协议或技术合作协议，并依据专利法相关规定履行专利使用的法律责任。本标准仅限于技术规程的推广和应用，对知识产权归属不构成影响。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如遇专利使用相关问题，建议通过海南大学官方地址（570228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58号海南大学）或其他合法途径与专利权人联系解决。
（6） [bookmark: _Toc227875115]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参考国外关于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指南的文件，包括《珊瑚礁修复指南（Coral Restoration Handbook）》《珊瑚礁恢复概念和指南（Reef Restoration Concepts & Guidelines）》、《珊瑚礁修复手册（Reef Rehabilitation Manual）》。但它们主要总结和归纳当前国际使用的珊瑚礁修复工作案例的经验和方法，概述关于珊瑚礁生态修复的监测和效果评估的实施内容，但并没有针对性区域性的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指南，特别是目前国内外尚缺乏专门针对珊瑚礁底质退化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指南或相关规程标准。
国内关于珊瑚礁生态修复相关的标准主要有《GB/T 41339—2022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HY/T 082—2005 珊瑚礁生态监测技术规程》和《GB/T 45025—2024 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等。《GB/T 41339.2—2022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2部分》规范了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工作流程、分析诊断、方案设计与实施的技术指导，适用区域为“表面碎屑与沉积物数量少的硬质珊瑚礁底”，并未给出具体的修复效果评价标准和监测频率。《HY/T 082—2005 珊瑚礁生态监测技术规程》规定了珊瑚礁生态监测的主要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GB/T 45025—2024 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明确了珊瑚礁生态修复的监测和效果评估的一般原则、程序、主要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规定了与珊瑚礁生态修复效果密切相关监测指标。本标准进一步分析底质类型组成及受损程度、生境退化区域生态状况、区域管理状况与威胁因素，并增加对选定的修复区进行珊瑚礁生态修复可行性的论证内容；提出了多种珊瑚礁生境营造修复技术措施，并提出根据生态修复效果的阶段性评估结果，对生态修复项目进行详细勘察，消除威胁修复工具和移植珊瑚的潜在风险。
与珊瑚礁修复建设相关的技术标准中GB/T 40946—2021《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南》规范了珊瑚礁型海洋牧场的建设部分的基本原则、规划布局、生境营造、增殖放流、设施装备、工程验收的建设流程；中国水产学院团体标准T/SCSF0010《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技术规范》规定了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程序、本底调查、建设选址、建设类型和建设规模、技术方法、监测与评价、维护与管理等技术要求；而本文件更侧重于底质退化珊瑚礁的本底调查与生态退化诊断、修复区域选址合理性分析和修复成效评估及适应性管理。海南省地方标准DB 46/T 677—2025《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范》补充了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技术规范，本标准更侧重于底质退化珊瑚礁的生态恢复方法技术。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团体标准T/CAOE 21.4《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 第4部分：珊瑚礁》规定了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的工作流程、珊瑚礁生态修复、跟踪监测与效果评估、质量控制以及成果与归档等内容，本标准针对底质退化珊瑚礁开展的生态修复工作，更侧重于珊瑚礁生态功能的人为主动恢复。
总之，海南省尚缺乏针对珊瑚礁底质退化区域的修复技术的地方标准，阻碍了生境退化区珊瑚礁修复工作的推进、执行和效果评估。本标准将填补海南省在这方面的空缺，旨在满足海南省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督察整改、珊瑚礁潜水旅游开发、保护区管理等需求，并服务于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
（7） [bookmark: _Toc22787511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8） [bookmark: _Toc227875117]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为贯彻落实《底质退化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规程》，建议采取以下要求和措施：成立由海南大学牵头的标准贯彻领导小组，联合科研机构、保护区管理单位和修复企业，推动多部门协同合作，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共同推动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加强对珊瑚礁保护相关部门及企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开展标准宣贯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理解与执行能力。以本标准为核心，构建覆盖珊瑚礁修复评估、规划、建设、监测与维护管理的技术规范体系，推广生境修复技术、珊瑚移植技术以及动态监测与评估方法，同时因地制宜地制定分区修复策略，确保技术适配性和实施效果。标准实施初期，可选择典型退化区域开展试点修复工程，积累经验并优化技术方案；在实施前两年内允许部分技术调整，为标准的正式推广做好过渡准备；对已有修复工程通过分阶段调整实现平稳过渡。建议标准发布后6个月正式实施，并设一年试行期，期间收集反馈并持续优化。实施过程中，应建立监督检查制度，组织专家团队定期检查和指导，确保标准落实；同时通过反馈机制收集问题与意见，根据实际需求修订完善标准，确保其科学性与适用性。此外，应动态优化标准内容，结合新技术与应用经验每五年进行更新，推动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为退化生境的可持续恢复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9） [bookmark: _Toc227875118]预期效果
健康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能够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提供渔业资源、保护海岸线，并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本标准的制定和启用可在以下方面取得积极效果：
生态效益：促进珊瑚礁生境恢复，提高珊瑚礁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通过生境营造和增殖放流，提高珊瑚附着基质质量，促进珊瑚幼体自然补充；通过生态监测与适应性管理，提高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性。
经济效益：增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渔业资源，为沿海渔业提供可持续收益；促进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提高海洋牧场经济产出。
社会效益：提供珊瑚礁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示范案例，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公众环境教育，提高沿海社区对珊瑚礁生态保护的意识。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海南省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标准化提供技术支撑，并为南海及其他海域的珊瑚礁保护与恢复提供重要参考。
（10） [bookmark: _Toc227875119]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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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B 46/T 677—2025《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范》
5. T/CAOE 21.4《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  第4部分：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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